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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2014]81 号）的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68 元。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公

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每股派

发人民币现金 0.152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8326035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

码大厦 27 层 

邮政编码：710075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7 日 

 


